法人资格登记办理须知
一、申请条件
基层工会申请法人资格登记，应当具备以下条件:
[bookmark: _GoBack](一)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》和《中国工会章程》的规定成立;
(二)有自己的名称、组织机构和住所;
(三)工会经费来源有保障。基层工会取得法人资格，不以所在单位是否具备法人资格为前提条件。
二、申报材料
（一）基层工会申请法人资格:	
1.工会法人资格登记申请表(一式三份)；
2.上级工会关于批准基层工会成立及选举结果的批复;
3.工会主席身份证复印件;
4.经办人员身份证复印件（非工会主席前来办理的，需携带授权委托书一份、经办人身份证原件）；
5.所在单位营业执照、执业许可证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等（择一提供）。
（二）工会名称变更、法定代表人变更、住所变更:
1.工会法人变更登记申请表(一式三份)
2.上级工会关于基层工会变更事项的批复;
3.工会主席身份证复印件;
4.经办人员身份证复印件（非工会主席前来办理的，需携带授权委托书一份、经办人身份证原件）；
5.所在单位营业执照、执业许可证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等（择一提供）；
6.工会法人资格证原件。原件遗失的，基层工会应当于1个月内在报刊发布公告或在登记管理机关官网发布公告，办理登记时应提供遗失公告报刊，或官网遗失公告截图。
（三）工会法人证到期换证:
1.《工会法人资格证书》补(换)领申请表(一式三份)；
2.上级工会关于基层工会选举结果的批复;
3.工会主席身份证复印件;
4.经办人员身份证复印件（非工会主席前来办理的，需携带授权委托书一份、经办人身份证原件）；
5.所在单位营业执照、执业许可证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等（择一提供）；
6.工会法人资格证原件。原件遗失的，基层工会应当于1个月内在报刊发布公告或在登记管理机关官网发布公告，办理登记时应提供遗失公告报刊，或官网遗失公告截图。
（四）工会法人注销登记：
1.工会法人注销登记申请表(一式三份)；
2.上级工会关于本级工会注销的批复文件；
3.工会经费、资产清理及债权债务完结的证明材料。（具体包括注销当年的会计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、基层工会注销登报公示、上级工会出具的证明等）
4.工会主席身份证复印件;
5.经办人员身份证复印件（非工会主席前来办理的，需携带授权委托书一份、经办人身份证原件）；
6.所在单位营业执照、执业许可证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等（择一提供）
7.工会法人资格证原件。原件遗失的，基层工会应当于1个月内在报刊发布公告或在登记管理机关官网发布公告，办理登记时应提供遗失公告报刊，或官网遗失公告截图。
（五）工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：
发放条件：县以上各级地方总工会派出的工会工作委员会、工会办事处等工会派出代表机关，工会会员不足25人仅选举组织员或者工会主席一人主持工作的基层工会，申请取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。
1.工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申请表(一式三份);
2.上级工会关于基层工会任命的批复;
3.工会主席身份证复印件;
4.经办人员身份证复印件（非工会主席前来办理的，需携带授权委托书一份、经办人身份证原件）；
5.所在单位营业执照、执业许可证等（择一提供）；
6.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原件。原件遗失的，基层工会应当于1个月内在报刊发布公告或在登记管理机关官网发布公告，办理登记时应提供遗失公告报刊，或官网遗失公告截图。

